
國立宜蘭高級中學自主學習執行注意事項 

114年05月0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
壹、依據： 

本注意事項依據「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」訂定。 

貳、通則： 

一、「自主學習」課程是為提升學生學習自主、性向探索、培養終身學習的重要課程。

依總綱規定，高中三年內應完成18小時。 

二、學校依課務、專長、興趣等，每學年安排21位師資，擔任自主學習指導老師，學

生應從中尋求自主學習指導老師。目前不開放自行尋求校外指導老師。 

三、個人自主學習計畫之建立，可以依照個人學習方向、興趣、知識探究、專長培養

等，廣泛規劃，自主學習課程關鍵在於指導老師給予引導，協助學生「自學」完

成目標。 

四、自主學習課程並非於學校或彈性學習時間才可操作、執行。同學可利用任何時

間（如：下課、課間、放學時間、假日等），完成個人所設定之計畫進度與目標。 

五、為完成個人計畫與目標，資料蒐集非侷限於校內。課後可廣泛利用校外資源（如

：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大學資源、機關部門與團體、校外人士訪談、自然環境等），

以完成個人計畫與目標。目前不開放於自主學習課程時間中（在校時間），離開

校園蒐集資料。 

六、自主學習課程上課時，不得從事與所規劃計畫不相關事務，若違反規定依校規

處理。 

七、自主學習課程上課時，校內所有運動場館不開放，除非與個人執行之計畫相關，

並獲得自主學習指導老師、場館管理單位同意，始可使用。 

八、相關資料下載：請至「學校首頁→課程專區→彈性自主學習」。 

(一)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

(二)國立宜蘭高級中學自主學習注意事項 

https://www.ylsh.il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61/?cid=1870


(三)電腦填報資料注意事項 

(四)自主學習指導老師名單 

(五)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

(六)國立宜蘭高中自主學習計畫書及成果報告～版1 

(七)國立宜蘭高中自主學習計畫書及成果報告～版2 

參、執行方式： 

一、高一、高三：原則上可提出計畫，唯需經家長、導師、所屬指導老師同意，並填寫

申請書(教務處)。 

二、高二學生： 

(一)自主學習課程上課時，學生需至指導老師所在教室上課。 

(二)學校依課務、專長、興趣等，每年安排21位師資，擔任自主學習指導老師，學

生應從中尋求自主學習指導老師同意。 

(三)為落實學習自主、興趣探索之精神，學生除應於所規定期限內尋得指導老師

同意，並通過「自主學習計畫」審查。 

(四)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流程：一律以電腦填報（路徑：學校首頁→線上行政→數位

校園平台→以學校gapp帳號登入→自主學習），詳如附件。 

(五)自主學習計畫內容執行完成： 

需完成自主學習成果報告，無一定格式，可參考學校公版格式(宜中首
頁→課程專區→彈性自主學習→高二自主學習或圖書館網頁→自主學習
→高二自主學習)，成果報告電子檔請先寄指導老師確認。 

1.自主學習成果報告-封面：內文請先寄指導老師確認後,封面依下列順序自

行送件：家長簽名-->教師簽名-->圖書館核章。 
2.內文格式參考 

�​ 自主學習成果報告v1 
�​ 自主學習成果報告v2(含申請計畫) 

3.封面核章後,和報告內文合併成電子檔pdf，配合校內學習歷程作業時間，

將成果報告上傳本校學習歷程平台。 
(六)自主學習成果發表： 

1.參加學校在高二下學期辦理的自主學習成果發表，優秀作品將被推薦參加

縣內比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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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關於個人/團體學習成果策展，請參閱辦法：圖書館網頁-學習成果策展。 
(七)高二下學期欲變更自主學習指導老師：限高二上學期末申請，但須完成自主

學習成果報告，變更程序如下： 

1.高二上學期結束前，請指導老師確認計畫執行完整性（動機→過程→結果

→反思）。 
2.撰寫成果報告：(程序參考上方「自主學習計畫內容執行完成」段落) 
3.學生依封面核章，請圖書館開啟自主學習計畫填報權限，並需於高二下學

期開學前通過審查。 
 

https://www.ylsh.il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7?cid=2445
https://e-school.k12ea.gov.tw/Schoolylsh/Landing


附件 

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流程 

 


